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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编号： QD-W23101018 

委托单位： 贵州黔五福食品有限公司 

样品名称： 美味肉丝（藤椒味） 

检测类别： 委托检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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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品名称 美味肉丝（藤椒味） 

商标 黔五福 等级 / 

生产/加工日期 2023-9-21 保质期 8 个月 

批号/样品标记 267-09-2 型号/规格 130g 

样品数量 1 包 样品状态 符合检验检测要求 

样品编号 QD-W23101018 获取方式 邮寄到样 

标称生产者 贵州黔五福食品有限公司 

标称生产者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高新路 288 号-1 号 

委托单位 贵州黔五福食品有限公司 

委托单位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高新路 288 号-1 号 

样品接收日期 2023-10-16 样品检测日期 2023-10-16~2023-10-25 

判定依据 
Q/QWF 0002S-2021 《休闲熟肉制品》 

GB 2762-2022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 

 

 

 

 

 

检验检测结论 

 

经检验，所检项目符合 Q/QWF 0002S-2021 《休闲熟肉制品》，GB 2762-2022 《食品

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的要求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签发日期：2023-10-25 

备注 /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

 

 

 

中谱安信（青岛）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

检 验 检 测 结 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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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单位 标准值 
单项

判定 
检测方法 定量限/检出限 

1 蛋白质 26.9 g/100g ≥15.0 符合 
GB 5009.5-2016 

第一法 

检出限: 

0.008g/100g 

2 铅（以 Pb 计） 未检出 mg/kg ≤0.3 符合 
GB 5009.12-2017 

第二法 

定量限: 

0.05mg/kg 

3 总砷（以 As 计） 未检出 mg/kg ≤0.5 符合 
GB 5009.11-2014 

第一篇 第一法 

定量限: 

0.010mg/kg 

4 镉（以 Cd 计） 未检出 mg/kg ≤0.1 符合 GB 5009.15-2014 
定量限: 

0.003mg/kg 

5 铬（以 Cr 计） 未检出 mg/kg ≤0.95 符合 GB 5009.123-2014 
定量限: 

0.03mg/kg 

备注：检测结果“未检出”表示检测结果小于“定量限/检出限”所示数值。 

${0sampleimage#275#-15#50#75#1} 

 

声明： 

1、 本报告结果仅适用于收到的样品。 

2、 本报告涂改无效；无编制、审核、批准签名无效；无本公司检验检测专用章无效；无骑缝章无效。 

3、 如对本报告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对保质期内样品向本公司书面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4、 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本报告各页均为报告不可分割的部分，使用者单独抽出某页而导致误解或用于其它用途及由此

造成的后果，本公司不负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5、 样品、样品信息、客户信息由客户提供及确认，本公司不承担证实客户提供信息的准确性、适当性、真实性和（或）完整性责任。 

 

 

****报告结束****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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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编号： SH-W23062486 

委托单位： 贵州黔五福食品有限公司 

样品名称： 麻腊香肠 

检测类别： 委托检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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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品名称 麻腊香肠 

商标 黔五福 等级 / 

生产/加工日期 2023-4-23 保质期 六个月 

批号/样品标记 253-4-2 型号/规格 200g 

样品数量 10 包 样品状态 固体，包装完整 

样品编号 SH-W23062486 获取方式 邮寄到样 

标称生产者 贵州黔五福食品有限公司 

标称生产者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高新路 288 号-1 号 

委托单位 贵州黔五福食品有限公司 

委托单位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高新路 288 号-1 号 

样品接收日期 2023-06-19 样品检测日期 2023-06-27~2023-07-05 

判定依据 

Q/QWF 0011S-2021《风味香（腊）肠》，GB 2760-2014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

剂使用标准》，整顿办函〔2011〕1 号 《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

食品添加剂品种名单（第五批）》 

检验检测结论 

 

经检验，有标准值的项目符合 Q/QWF 0011S-2021《风味香（腊）肠》，GB 2760-2014 《食

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，整顿办函〔2011〕1 号 《食品中可能违法添

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名单（第五批）》要求；其余所检项目仅提

供实测数据。 

 

 

 

 

签发日期：2023-07-06 

备注 与 SH-W23061792 合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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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明： 
1、 本报告结果仅适用于收到的样品。 

2、 本报告涂改无效；无编制、审核、批准签名无效；无本公司检验检测专用章无效；无骑缝章无效。 

3、 如对本报告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对保质期内样品向本公司书面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4、 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本报告各页均为报告不可分割的部分，使用者单独抽出某页而导致误解或

用于其它用途及由此造成的后果，本公司不负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5、 样品、样品信息、客户信息由客户提供及确认，本公司不承担证实客户提供信息的准确性、适当性、真实性和（或）完

整性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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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标准值 
单项

判定 
检测方法 

定量限/ 

检出限 

1 氯化物（以NaCl计） g/100g 2.35 / / 
GB 5009.44-2016 

第一法 

定量限: 

0.008% 

2 蛋白质 g/100g 21.9 / / 
GB 5009.5-2016 

第一法 

检出限: 

0.008g/100g 

3 脂肪 g/100g 50.7 / / 
GB 5009.6-2016 

第二法 
/ 

4 
过氧化值(以脂肪

计) 
g/100g 0.0014 ≤0.5 符合 

GB 5009.227-2016 

第一法 
/ 

5 N-二甲基亚硝胺 μg/kg 未检出 ≤3.0 符合 
GB 5009.26-2016 

第一法 

定量限: 

1.0μg/kg 

6 
亚硝酸盐残留量

（以 NaNO2 计） 
mg/kg 未检出 ≤30.0 符合 

GB 5009.33-2016 

第二法 

检出限: 

1mg/kg 

7 胭脂红 g/kg 未检出 不得使用 符合 GB 5009.35-2016 
检出限: 

0.5mg/kg 

8 
山梨酸及其钾盐

（以山梨酸计） 
g/kg 未检出 ≤0.075 符合 

GB 5009.28-2016 

第一法 

定量限: 

0.01g/kg 

9 
苯甲酸及其钠盐

（以苯甲酸计） 
g/kg 未检出 不得使用 符合 

GB 5009.28-2016 

第一法 

定量限: 

0.01g/kg 

10 ◇△苏丹红Ⅰ mg/kg 未检出 不得检出 符合 GB/T 19681-2005 
最低检出限: 

10μg/kg 

11 ◇△苏丹红Ⅱ mg/kg 未检出 不得检出 符合 GB/T 19681-2005 
最低检出限: 

10μg/kg 

12 ◇△苏丹红Ⅲ mg/kg 未检出 不得检出 符合 GB/T 19681-2005 
最低检出限: 

10μg/kg 

13 ◇△苏丹红 IV mg/kg 未检出 不得检出 符合 GB/T 19681-2005 
最低检出限: 

10μg/kg 

14 水分 g/100g 20.2 ≤38.0 符合 
GB 5009.3-2016 

第一法 
/ 

15 铅（以 Pb 计） mg/kg 未检出 ≤0.5 符合 
GB 5009.12-2017 

第一法 

定量限: 

0.04mg/kg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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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明： 
1、 本报告结果仅适用于收到的样品。 

2、 本报告涂改无效；无编制、审核、批准签名无效；无本公司检验检测专用章无效；无骑缝章无效。 

3、 如对本报告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对保质期内样品向本公司书面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4、 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本报告各页均为报告不可分割的部分，使用者单独抽出某页而导致误解或

用于其它用途及由此造成的后果，本公司不负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5、 样品、样品信息、客户信息由客户提供及确认，本公司不承担证实客户提供信息的准确性、适当性、真实性和（或）完

整性责任。 

第 4 页 共 4 页 
 

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标准值 
单项

判定 
检测方法 

定量限/ 

检出限 

16 总砷（以 As 计） mg/kg 未检出 ≤0.5 符合 
GB 5009.11-2014 

第一篇 第一法 

定量限: 

0.010mg/kg 

17 铬（以 Cr 计） mg/kg 未检出 ≤0.95 符合 GB 5009.123-2014 
定量限: 

0.03mg/kg 

18 镉（以 Cd 计） mg/kg 未检出 ≤0.1 符合 GB 5009.15-2014 
定量限: 

0.003mg/kg 

备注： 

1、检测结果“未检出”表示检测结果小于“定量限/检出限”所示数值。 

2、带“◇ ”为分包项目，分包机构资质认定许可编号：230200340041。 

3、带“△ ”的检测项目不在实验室认可(CNAS)范围内。 

4、序号 14-18 的检测结果引用自编号 SH-W23061792 的报告。 

 

********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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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编号： XM-W23121299 

委托单位： 贵州黔五福食品有限公司 

样品名称： 蒸饭广味香肠（蒸饭香肠） 

检测类别： 委托检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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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品名称 蒸饭广味香肠（蒸饭香肠） 

商标 黔五福 等级/类别 / 

生产日期 2023-12-7 保质期 / 

批号/样品标记 263-12-1 型号/规格 270g 

样品数量 1 包 样品状态 符合检验检测要求 

样品编号 XM-W23121299 获取方式 邮寄到样 

标称生产者 贵州黔五福食品有限公司 

标称生产者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高新路 288 号-1 号 

委托单位 贵州黔五福食品有限公司 

委托单位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高新路 288 号-1 号 

样品接收日期 2023-12-20 样品检测日期 2023-12-20~2023-12-26 

判定依据 
GB 2730-2015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腌腊肉制品》 

GB 2762-2022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 

检验检测结论 

经检验，所检项目符合 GB 2730-2015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腌腊肉制品》，GB 2762-2022 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的要求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签发日期：2024-01-08 

备注 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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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标准值 
单项

判定 
检测方法 

定量限/ 

检出限 

1 △色泽 / 

具有产品应

有的色泽﹐

无黏液、无

霉点 

具有产品应

有的色泽，

无黏液、无

霉点 

符合 
GB 2730-2015 

3.2 
/ 

2 △气味 / 

具有产品应

有的气味，

无异味﹑无

酸败味 

具有产品应

有的气味，

无异味、无

酸败味 

符合 
GB 2730-2015 

3.2 
/ 

3 △状态 / 

具有产品应

有的组织性

状，无正常

视力可见外

来异物 

具有产品应

有的组织性

状，无正常

视力可见外

来异物 

符合 
GB 2730-2015 

3.2 
/ 

4 
过氧化值（以脂肪

计） 
g/100g 0.026 ≤0.5 符合 

GB 5009.227-2016 

第一法 
/ 

5 总砷（以 As 计） mg/kg 未检出 ≤0.5 符合 
GB 5009.11-2014 

第一篇 第二法 

定量限: 

0.040mg/kg 

6 铅（以 Pb 计） mg/kg 未检出 ≤0.3 符合 
GB 5009.12-2017 

第一法 

定量限: 

0.04mg/kg 

7 镉(以 Cd 计) mg/kg 未检出 ≤0.1 符合 GB 5009.15-2014 
定量限: 

0.003mg/kg 

备注： 

1、检测结果“未检出”表示检测结果小于“定量限/检出限”所示数值。 

2、带“△”的检测项目不在实验室认可(CNAS)范围内。 

{{MERGE}} 

${0sampleimage#275#-15#50#75#1}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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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本报告结果仅适用于收到的样品。 

2、 本报告涂改无效；无编制、审核、批准签名无效；无本公司检验检测专用章无效；无骑缝章无效。 

3、 如对本报告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对保质期内样品向本公司书面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4、 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本报告各页均为报告不可分割的部分，使用者单独抽出某页而导致误解或用于其它用途及由此

造成的后果，本公司不负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5、 样品、样品信息、客户信息由客户提供及确认，本公司不承担证实客户提供信息的准确性、适当性、真实性和（或）完整性责任。 

 

****报告结束****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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